
1

医疗废物处理协议

深益盛医废协议 GY 第[2023GY-250]号

甲方：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注册地址：南山区西丽街道大学城学苑大道 1068号

收运地址：

乙方：深圳市益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卓悦汇广场 A座 100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精神，乙方作为深圳市集中处置医疗废物的专业机

构，受甲方委托，负责处理甲方产生的医疗废物，为确保双方利益，维护正常合作，就甲方委托乙方为其提

供医疗废物处置、环保技术咨询等服务，特签订如下协议，由双方共同遵照执行：

1、甲方协议义务：

1.1 甲方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医疗废物不可随意排放、弃置或者转移，须交由具有医疗废物处理资质的单

位进行处理处置，确保环境安全。

1.2 甲方在协议的存续期间内，必须保证所持相关证件合法有效。

1.3 甲方将 5.1条所列的医疗废物连同包装物全部交予乙方处理。

1.4 除非双方约定废物采用散装方式进行收运，否则甲方应根据物质相容性的原理选择合适材质的废物包装

物（即废物不与包装物发生化学反应），并确保包装物完好、结实并封口紧密，废物装载体积不得超过包装

物最大容积的 90%，以防止所盛装的废物泄露（渗漏）至包装物外污染环境。

1.5 各种非散装废物应严格按不同品种分别包装，不可混入其它杂物，并贴上标签，以保障乙方处理方便及

操作安全。标签上应注明：单位名称、废物名称（应与本协议所列名称一致）、包装时间等内容。

1.6 甲方应将待处理的医疗废物分类后集中摆放，并尽可能向乙方提供医疗废物装车所需的提升机械（叉车

等），以便于乙方装运。

1.7 甲方保证提供给乙方的医疗废物不出现下列异常情况：

(1) 品种未列入本协议（特别是含有爆炸性物质、放射性物质、多氯联苯等高危性物质）；

(2) 标识不规范或错误；

(3) 包装破损或密封不严或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包装；

(4) 两类及以上废物人为混合装入同一容器内，或者将废物与其它物品混合装入同一容器；

(5) 污泥含水率>85%（或有游离水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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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容器装医疗废物超过容器容积的 90%；

(7) 其他违反医疗废物包装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异常情况。

1.8  废物出现 1.7（1）所列高危类物质一律不予接收。

2、乙方协议义务：

2.1 乙方在协议的存续期间内，必须保证所持许可证、执照等相关证件合法有效。

2.2 乙方应具备处理医疗废物所需的条件和设施，保证各项处理条件和设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对处理医疗

废物的技术要求，并在处置过程中不产生二次污染。

3、乙方提供服务的内容：

3.1 处置甲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物。

3.2 为甲方医疗废物的污染治理提供咨询服务及技术指导。

3.3 指导甲方医疗废物的识别、分类、收集、贮存及规范化管理。

3.4 为甲方涉及医疗废物有关的生产工艺的改进提供技术指导。

4、医疗废物的计量:

4.1  医疗废物的计重应按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4.1.1  在甲方厂区内或者附近过磅称重，由甲方提供计重工具或者支付相关费用。

4.1.2  在乙方免费过磅称重。

4.2 过磅时，甲乙双方工作人员应严格区分不同种类的废物，分别称重。若双方过磅误差超过 5%时，以乙方

过磅数为准。

5、医疗废物种类、数量以及收费凭证及转接责任：

5.1 甲方委托乙方处理以下废物：

序号 废物名称 行业来源 包装方式 单位

1 医疗废物 卫生、医疗机构、非特定行业 240L桶装 40千克

5.2 甲、乙双方交接医疗废物时，双方工作人员应认真填写《医疗废物转移联单》各栏目内容，并将不同种

类的废物重量按照过磅的重量直接在转移联单上注明，作为双方核对废物种类、数量以及收费的凭证。

5.3 若发生意外或者事故，废物由甲方交乙方签收之前，责任由甲方自行承担；废物由甲方交乙方签收之后，

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但由于甲方违反 1.7条款规定而造成的事故，由甲方负责。

5.4  在协议存续期间，若由于乙方收运医疗废物已达资质许可数量时，乙方有权不接收甲方的废物且免予

承担违约责任。同时，甲方有权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

6、协议费用的结算：

见本协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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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协议的免责：

   7.1 在协议存续期间内甲、乙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或政府的原因，不能履行本协议时，应在不可抗

力的事件发生之后三日内向对方书面告知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的理由。

7.2 在取得相关证明之后，本协议可以不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并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8、协议的违约责任：

8.1 若甲方故意隐瞒乙方收运人员，或者存在过失，造成乙方处理医疗废物时出现困难、事故，乙

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由此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包括分析检测费、处理工艺研究费、医疗废物处理

费、事故处理费等）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乙方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其他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上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8.2 对不符合本协议约定的废物，乙方认为可以接收处理的，应在处理前与甲方就这些废物的价格

进行协商，协商一致后才可处理，协商不成的不予接收或退回，产生的费用甲方承担。

9、协议其他事宜：

9.1 协议有效期内如一方因生产故障或不可抗拒原因停顿，应及时通告另一方，以便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9.2协议有效期从 2023年 10月 08日至 2024年 10月 07日。

9.3未尽事宜和修订事项，可经双方协商解决或另行签约。

9.4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深圳市益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联系人：                                      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联系电话：                                    帐号：0162100308193

签约电话：0755-83101663

收运电话：0755-8331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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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协议费用结算的补充说明

甲方：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注册地址：南山区西丽街道大学城学苑大道 1068号

收运地址：

乙方：深圳市益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卓悦汇广场 A座 1001 

1、本附件是深益盛医废协议 GY 第[2023GY-250]号协议（以下简称主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本协议签订时，甲方应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协议所列的服务费 9600 元（含全年处置量 2640 公斤），乙方

开具增值税发票给甲方。

3、甲乙双方按照以下单价核算处置费，当处置费用合计超过 9600 元时（含全年处置量 2640 公斤，超出部

分按照 4.2元/公斤结算），乙方开具超出部分费用的增值税发票给甲方，甲方收到增值税发票后，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以转账形式支付该款项，如果甲方不能按规定时间支付处理费用，乙方则每日收取甲方处

理费 0.5%的滞纳金。逾期 25天以上的，乙方有权停止收运甲方产生的废物，由此产生的后果甲方全部承担，

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序号 废物名称 包装方式 单价 付费方

1 医疗废物 40公斤/桶（容积 240L）
4.2元/千克（年处理含 2640公

斤）
甲方

4、深圳市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发生变更时，甲乙双方应执行新的物价收费标准。

5、本附件生效方式和有效期与主协议一致。

6、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有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深圳市益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联系人：                                      开户行：平安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

联系电话：                                    帐号：0162100308193

签约电话：0755-83101663

收运电话：0755-83317148


